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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09      证券简称：中国宝安     公告编号：2014-041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海南文安公司股权受让方签署补充协议暨股权出售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曾于 2014 年 1 月 29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

刊登了《关于出售海南文安公司股权的公告》。为保证海南文安实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海南文安公司”）股权转让工作的顺利进行，维护上市公司的利益，本公司第

十二届董事局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海南文安公司股权受让方签署补充

协议的议案》，同意就转让海南文安公司股权事宜与股权受让方海南美林美置业有限

公司签署《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对双方于 2014 年 1月 2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

相关条款作出变更及补充。该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为（下文中“甲方”指“本公司

及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宝安集团海南实业有限公司”，“乙方”指“海南美林美置

业有限公司”）: 

一、《股权转让合同》第三条 3.1条款：“本合同甲方自愿按本合同约定的条件，

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 100%的股权按本合同约定的方式和条件转让给乙方；本合同乙

方自愿按本合同约定的方式和条件，从甲方购买目标公司 100%的股权。”变更为：“本

合同甲方自愿按本合同约定的条件，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 95%的股权按本合同约定的

方式和条件转让给乙方；本合同乙方自愿按本合同约定的方式和条件，从甲方购买

目标公司 95%的股权。其中从股东一购买 90%，从股东二购买 5%。” 

二、《股权转让合同》第三条 3.2 条款：“股权转让款。甲方以 250,000,000 元

（大写：贰亿伍仟万元）的总价款，将目标公司上述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以

该价格从甲方购买上述股权。上述股权转让总价款由两部分构成： 

3.2.1甲方向乙方收取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216，000，000元（大写：贰亿壹仟陆

佰万元）； 

3.2.2乙方代目标公司向股东二偿还欠款人民币 3,400万元（大写：叁仟肆佰万

元），清偿欠款的时间与本合同约定的股权转让款支付时间相一致，以此作为本次股

权转让的前提条件。”变更为：“股权转让款。甲方以 237,500,000 元（大写：贰亿

叁仟柒佰伍拾万元）的总价款，将目标公司上述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以该价

格从甲方购买上述股权。上述股权转让总价款由两部分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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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甲方向乙方收取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203,500,000元（大写：贰亿零叁佰伍

拾万元）； 

3.2.2乙方代目标公司向股东二偿还欠款人民币 3,400万元（大写：叁仟肆佰万

元），清偿欠款的时间与本合同约定的股权转让款支付时间相一致，以此作为本次股

权转让的前提条件”。 

三、《股权转让合同》第三条 3.3.3条款：“至 2014年 5 月 31 日，乙方向双方

共管账户存入现金 17,500 万元人民币（大写：壹亿柒仟伍佰万元）。至此，共管账

户中共管资额为 22,500 万元人民币（大写：贰亿贰仟伍佰万元）。”变更为：“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乙方向双方共管账户存入现金 16,250 万元人民币（大写：壹亿陆

仟贰佰伍拾万元）。至此，共管账户中共管资额为 21,250 万元人民币（大写：贰亿

壹仟贰佰伍拾万元）。 

四、《股权转让合同》第五条 5.3.1 条款：“到工商局办理股权及法定代表人变

更登记手续，完成变更登记后，乙方持有目标公司 100%股权。”变更为：“到工商局

办理股权及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手续，完成变更登记后，乙方持有目标公司 95%股

权。”5.4条款的“目标公司 100%股权”变更为 “目标公司 95%股权。” 

五、甲、乙双方确认：1、以上变更后条款履行后，中国宝安集团海南实业有限

公司仍持有目标公司 5%股权。2、以上变更后的条款履行完毕满一年之日，乙方以  

1,250万元（大写：壹仟贰佰伍拾万元）的价格，受让中国宝安集团海南实业有限公

司持有的目标公司 5%股权。3、在乙方全额支付股权转让款当日，甲乙双方共同向工

商管理部门提交将甲方所持 5%的股权转让至乙方或乙方指定的单位、个人名下的股

权变更申请。 

六、中国宝安集团海南实业有限公司同意：持有目标公司 5%股权期间（即自上

述股权转让合同履行完毕之日起一年内），放弃行使下列股东权利（包括但不限于）：

表决权、公司财务查验权、收益权；由乙方独自负责海南文安实业有限公司的经营

管理。乙方同意：目标公司发生的任何债权和债务，与中国宝安集团海南实业有限

公司无关。因海南文安实业有限公司依法经营活动需要，甲方作为股东应在接到乙

方书面通知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配合出具有关法律文件，但由此而产生的债权债务

均由乙方实际承担。因甲方逾期不予配合办理，造成乙方或海南文安实业有限公司

损失时，甲方承担赔偿责任。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已按照《股权转让合同》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收到

股权转让总价款人民币 23,750 万元。海南文安公司 95%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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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完毕。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二届董事局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股权转让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 




